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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提醒：如果投标人所投货物不是中小企业生产的，则不需要提供《中

小企业声明函》。否则，因此导致虚假投标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河南省河口村水库

运行中心、中鼎景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单位名称） 的河南省河口村水库水

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继电保护系统等自动化设备改造项目（项目名称）采

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

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双北斗冗余对时系统（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

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烟台恒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标供应商名称），

从业人员 68 人，营业收入为 5726 万元，资产总额为 3602 万元，属于小

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中控室大屏幕（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清投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投标供应商名称），从业人

员 125 人，营业收入为 9624.53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362.759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PLC（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

造商为傲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标供应商名称），从业人员 186 人，营业

收入为 226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38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继电保护系统（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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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制造商为杭州继保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投标供应商名称），从业人员

60 人，营业收入为 4216.4 万元，资产总额为 4753.38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直流系统（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

业；制造商为扬州奇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投标供应商名称），从业人员 46

人，营业收入为 51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45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

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励磁系统（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

业；制造商为武汉市陆水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投标供应商名称），从业

人员 35 人，营业收入为 37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970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7.调速系统（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

业；制造商为天津市科音自控设备有限公司（投标供应商名称），从业人员

53 人，营业收入为 2538.77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20.56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8.测温制动屏（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天津市科音自控设备有限公司（投标供应商名称），从业人

员 53 人，营业收入为 2538.77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20.56 万元，属于小

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柴油发电机（标的名称），属于工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行业；制造商为淮柴动力（江苏）有限公司（投标供应商名称），从业人员

75 人，营业收入为 14675.3424 万元，资产总额为 4553.2435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0.继保室恒温恒湿空调、中控室恒温恒湿空调（标的名称），属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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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黎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352 人，营业收入为 51885.768967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89.445925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型企业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供应商名称（盖章）：中水三立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 8月 12日

备注：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

新企业可不填报。

2、中标人如为小型和微型企业的，随中标结果公开中标人的《中小企业

声明函》。投标供应商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3、投标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

物的，不享受《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

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号)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

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4、本次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均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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